
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監獄受刑人累進處遇評分實施要點 

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受刑人之累進處遇評分，除

依相關法令辦理外，應依本實

施要點行之。 

一、受刑人之累進處遇評分，除

依相關法令辦理外，並應依本

實施要點行之。 

所定「並」字刪除。 

二、適用九十四年二月二日修正

公布之刑法條文者，簡稱九十

五年新法；適用八十六年十一

月二十六日修正公布之刑法

條文者，簡稱八十六年新法；

適用八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

日修正公布前之刑法條文

者，簡稱舊法。 

本要點所稱「違反生活管

理規定」者，泛指違反本監收

容人作息規定等相關規範，情

節輕微者。 

二、適用九十四年二月二日修正

公布之刑法條文者，簡稱九十

五年新法；適用八十六年十一

月二十六日修正公布之刑法

條文者，簡稱八十六年新法；

適用八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

日修正公布前之刑法條文

者，簡稱舊法。 

本要點所稱「違反生活管

理規定」者，泛指違反本監收

容人遵守事項須知及收容人

舍房作息及其他應遵守事項

須知或相關規範，情節輕微

者；所稱「違背紀律施以懲罰」

者，係指依監獄行刑法第七十

六條規定施以懲罰者。 

一、原規定之法務部矯正署臺

南監獄收容人遵守事項須

知、收容人舍房作息及其

他應遵守事項須知，均已

廢止，改以法務部矯正署

臺南監獄收容人作息規定

等規範，爰予配合修正。 

二、有關違背紀律施以懲罰部

分，因相關處分方式及參

考基準均規定於「受刑人

違反紀律之累進處遇分數

統一裁量基準」，爰予刪

除。 

三、第一類別受刑人新入監當月

提編，第二至十六類別受刑人

新入監考核滿一個月，次月提

編，提編後次月核分。但暫緩

適用累進處遇及不適用累進

處遇者不在此限。 

三、第一類別受刑人新入監當月

提編，第二至十六類別受刑人

新入監考核滿一個月，次月提

編，提編後次月核分。但違背

紀律延緩編級及不適於累進

處遇者不在此限。 

配合「受刑人違反紀律之累進

處遇分數統一裁量基準」，爰將

「違背紀律延緩編級」修正為

「暫緩適用累進處遇」及將「不

適於」修正為「不適用」。 

四、未能配合管教措施者，得敘

明理由，建議延緩進分。 

受刑人違反生活管理規

定者，得敘明理由，於○‧三

分內建議核低，作為當月教

化、操行分數之評分參考依

據，回復至未受處分前最近一

月成績分數之期間，最長不得

逾二個月。 

四、未能配合管教措施者，得敘

明理由，延緩進分。 

受刑人違反生活管理規

定者，依前月教化、操行分數

核低，起分當月依起分核低，

但新收考核及編級期間不在

此限。 

核低分數依違反生活管

理規定情節之輕重，於 0.3 分

一、依行刑累進處遇條例施行

細則第三十二條第二項及

第四十二條第二項精神，核

給分數應依獎懲紀錄、言行

表現及教誨紀錄等為依據。 

二、依前開規定受刑人行狀考

核紀錄（操性、教化考核通

知三聯單），其性質為當月

成績分數考評之參考資



前項建議核低分數，依前

月教化、操行分數核低，次月

得回復核低前之分數，起分當

月依起分核低，但新收考核及

編級期間不在此限。  

前項情形如遇更刑，核低

分數之基準得審酌重新核計

後之教化、操行分數。 

內核低行為時當月操行、教化

分數，次月得回復核低前之分

數。 

前項情形如遇更刑，核低

分數之基準得審酌重新核計

後之教化、操行分數。 

料，而非處分。 

三、第一項新增「建議」字詞，

以符上開精神，並增訂回復

分數期限，以不得逾統一裁

量基準最低限度為準。 

四、修正第二項字詞，將建議額

度自第三項調整至第二

項，並將阿拉伯數字修正為

中文數字。 

五、原第二項及第三項後半修

正字詞後合併。 

 五、新收考核及編級期間違背紀

律施以懲罰者，依下列規定延

緩編級： 

（一）處停止戶外活動六日以下

者，延緩編級一個月。 

（二）處停止戶外活動七日者，

延緩編級二個月。 

前項情形起分不予核

低，但得作為日後進分之參

考。 

一、本點刪除。 

二、本點內容可含括於「受刑

人違反紀律之累進處遇分

數統一裁量基準」，爰予刪

除。 

 六、受刑人違背紀律施以懲罰

者，依下列規定停止計分： 

（一）處停止戶外活動三至六日

者，應停止計分一個月。 

（二）處停止戶外活動七日者，

應停止計分二個月。 

受刑人連續多次違反紀

律者，依行刑累進處遇條例第

六十九條及民國七十二年法

監字第一一九○七號函規定

停止計分後，再合併計算。 

一、本點刪除。 

二、本點內容可含括於「受刑

人違反紀律之累進處遇分

數統一裁量基準」，爰予刪

除。 

 七、受刑人違背紀律施以懲罰

者，依下列規定核低分數： 

（一）未處停止記分者：單項分

數依違背紀律前最近一

個月之教化、操行分數三

分之一核低；起分當月違

背紀律者，依起分三分之

一核低。 

一、本點刪除。 

二、本點內容可含括於「受刑

人違反紀律之累進處遇分

數統一裁量基準」，爰予刪

除。 



（二）處停止記分者：停止記分

期滿次月，單項分數依違

背紀律前最近一個月之

教化、操行分數二分之一

核低；起分當月違背紀律

者，依起分二分之一核

低。 

連續違背紀律及違反生

活管理規定者，於行為當月依

時序連續核低及合併扣分，但

處分達停止記分者，恢復記分

後，依時序連續核低及合併扣

分。 

前二項核低單項分數，最

低核至○‧一 分。如遇更刑，

核低分數之基準得審酌重新

核計後之教化、操行分數。 

 八、因違背紀律受核低分數處分

者，視其行狀表現依下列規定

回復分數： 

（一）未處停止記分者：教化、

操行分數逐步回復至原

來分數期間，應四個月以

上；連續違背紀律者，再

延長三個月。 

（二）處停止記分者：處停止記

分一個月者，恢復記分

後，教化、操行分數逐步

回復至原來分數期間，應

七個月以上；處停止記分

二個月者，應十個月以

上；連續違背紀律者，再

延長六個月。 

不同次違背紀律及違反

生活管理規定受核低分數處

分者，應依前項及本要點第四

點之規定累加計算回復分數

月數，但表現優異並有具體事

證可資依據者，可於成績記分

總表述明，提前二至三個月回

一、本點刪除。 

二、本點內容可含括於「受刑

人違反紀律之累進處遇分

數統一裁量基準」，爰予刪

除。 



復至原來分數。 

依前二項核低分數者，未

回復原有分數前，其遞加分數

不受每月進分標準限制，應依

行狀核給，回復分數大於每月

進分標準者，於成績記分總表

上註明「回分」。 

五、受刑人行狀優良有具體事證

者，管教小組得研議就其具體

事蹟提早進分。 

提早進分者，於進分前一

月提早進分，應於管教小組會

議紀錄，交付累進處遇審查會

議審核及監務委員會議通

過，並於記分總表上註明提早

進分，俾便考察。 

十六、提早進分者，於進分前一

月提早進分，應於管教小組會

議紀錄，交付累進處遇審查會

議審核及監務委員會議通

過，每年以二次為限，在監執

行期間以不逾十次為原則，並

於記分總表上註明提早進

分，俾便考察。 

提早進分逾十次者，應由

場舍主管敘明具體事實簽

報，並會知教化科於陳請核示

後依程序辦理。 

其他有關增進受刑人身

心、囚情穩定之事項，不受前

項之限制。 

一、點次變更。 

二、為明確提早進分要件，爰

增訂第一項。 

三、鑒於現行流程需經管教小

組（工場主管、科員、教

誨師）及科長核章，為多

人覆核之機制，無浮濫核

給之虞，並考量本監收容

人刑期均較長，為鼓勵收

容人改悔向上，爰予刪除

原條文提早進分限制之規

定。 

六、羈押折抵刑期者，得審酌羈

押期間之獎懲紀錄或在監表

現，按實際羈押月數扣除不足

月計算，依本監起進分標準參

考表逐月推算應達分數範圍

內，增加教化、操行單項分數。 

前項酌增單項分數由管

教小組會議紀錄，交付累進處

遇審查會審核及監務委員會

通過。酌增後之單項分數不得

逾各級別限分，最高以二‧九

分為原則。如遇更刑，宜審酌

嗣後之起進分標準重新核算。 

同一事項調整已達上限

或教化、操行單項分數已達

三‧○分以上者不適用之；羈

押期間如改用以折抵其他處

分者，依比例扣回單項成績。 

九、羈押折抵刑期者，得審酌羈

押期間之獎懲紀錄或在監表

現，按實際羈押月數扣除不足

月計算，依本監起進分標準參

考表逐月推算應達分數範圍

內，增加教化、操行單項分數。 

前項酌增單項分數由管

教小組會議紀錄，交付累進處

遇審查會審核及監務委員會

通過。酌增後之單項分數不得

逾各級別限分，最高以二‧九

分為原則。如遇更刑，宜審酌

嗣後之起進分標準重新核算。 

同一事項調整已達上限

或教化、操行單項分數已達

三‧○分以上者不適用之；羈

押期間如改用以折抵其他處

分者，依比例扣回單項成績。 

一、點次變更。 

二、維持原條文。 



七、前已執畢刑期（含繳納罰金

或其他原因執畢）經裁定折抵

應執行刑或感訓折抵有期徒

刑等日數者，得審酌在監表

現，按實際折抵之足月數、獎

懲紀錄，依本監起進分標準參

考表逐月推算應達分數範圍

內，增加教化、操行單項分

數，但不得逾各級別限分。如

遇更刑，宜審酌嗣後之起進分

標準重新核算。 

前項酌增單項分數由管

教小組會議紀錄，交付累進處

遇審查會審核及監務委員會

通過。 

同一事項調整已達上限

者不適用之；刑期如改用以折

抵其他處分者，依比例扣回單

項成績。 

十、前已執畢刑期（含繳納罰金

或其他原因執畢）經裁定折抵

應執行刑或感訓折抵有期徒

刑等日數者，得審酌在監表

現，按實際折抵之足月數、獎

懲紀錄，依本監起進分標準參

考表逐月推算應達分數範圍

內，增加教化、操行單項分

數，但不得逾各級別限分。如

遇更刑，宜審酌嗣後之起進分

標準重新核算。 

前項酌增單項分數由管

教小組會議紀錄，交付累進處

遇審查會審核及監務委員會

通過。 

同一事項調整已達上限

者不適用之；刑期如改用以折

抵其他處分者，依比例扣回單

項成績。 

一、點次變更。 

二、維持原條文。 

八、同時適用新、舊法兩制之受

刑人，依新法起分及限分。 

應執行之刑期中分別適

用初犯、再犯、累犯、新新法、

新法、舊法者，依下列方式定

其進分標準： 

（一）適用新法、新新法受刑人

總刑期中含有初、再、累

犯者，依其初、再、累犯

之刑期佔總刑期百分之七

十以上者定其進分標準。 

（二）適用新新法、新法、舊法

受刑人，依其新新法、新

法、舊法之刑期佔總刑期

百分之七十以上者定其進

分標準。 

（三）均未達上述比例者，採各

佔百分之五十之原則進

分。 

基於處遇個別化之原

則，管教小組得個案討論，衡

十一、同時適用新、舊法兩制之

受刑人，依新法起分及限分。 

應執行之刑期中分別適

用初犯、再犯、累犯、新新法、

新法、舊法者，依下列方式定

其進分標準： 

（一）適用新法、新新法受刑人

總刑期中含有初、再、累

犯者，依其初、再、累犯

之刑期佔總刑期百分之七

十以上者定其進分標準。 

（二）適用新新法、新法、舊法

受刑人，依其新新法、新

法、舊法之刑期佔總刑期

百分之七十以上者定其進

分標準。 

（三）均未達上述比例者，採各

佔百分之五十之原則進

分。 

基於處遇個別化之原

則，管教小組得個案討論，衡

一、點次變更。 

二、維持原條文。 



酌在監表現、假釋之公平配算

及犯次、犯別、法別之比例

等，酌予調整進分標準並做成

紀錄，不受前項情形限制。 

酌在監表現、假釋之公平配算

及犯次、犯別、法別之比例

等，酌予調整進分標準並做成

紀錄，不受前項情形限制。 

九、除因減刑於指揮書到監當

月，其餘應於指揮書到監次月

依變更後之起進分標準，自起

分之年月重新核計其更刑後

之教化、操行分數。 

縮短刑期致有變更進分

標準者，於次月起依變更後之

進分標準評分。 

十二、除 96 年減刑於指揮書到

監當月，其餘應於指揮書到監

次月依變更後之起進分標

準，自起分之年月重新核計其

更刑後之教化、操行分數。 

依行刑累進處遇條例第 

28-1 條縮短刑期致有變更進

分標準者，於次月起依變更後

之進分標準評分。 

一、點次變更。 

二、刪除第一項 96 年，以免局

限於 96 年減刑之範疇。 

三、刪除依行刑累進處遇條例

第 28-1 條引用條文之規

定。 

十、少年犯之處遇： 

（一）適用新法少年受刑人依舊

法標準起分、進分，但依

新法撤銷假釋者除外。 

（二）應執行之刑期中分別適用

成年犯及少年犯二種罪質

者，依成年犯規定累進處

遇，但得衡酌上述犯別所

占比例，參酌第八條之精

神定其進分標準。 

（三）少年受刑人教化分數依起

分標準參考表提高起分

一‧○分。 

十三、少年犯之處遇： 

（一）適用新法少年受刑人依舊

法標準起分、進分，但依

新法撤銷假釋者除外。 

（二）應執行之刑期中分別適用

成年犯及少年犯二種罪質

者，依成年犯規定累進處

遇，但得衡酌上述犯別所

占比例，參酌第十一條之

精神定其進分標準。 

（三）少年受刑人教化分數依起

分標準參考表提高起分

一.○分。 

一、點次變更。 

二、原引用第十一點，修正後

為第八點，酌予修正。 

十一、教化、操行二項分數，管

教小組應整合力求平衡，其差

距不宜超過○‧三分，無其他

事由未依參考標準核分者，應

修正與參考標準表相同，並得

提累進處遇審查會議予以修

正。 

十四、教化、操行二項分數，管

教小組應整合力求平衡，其差

距不宜超過○‧三分，無其他

事由未依參考標準核分者，應

修正與參考標準表相同，並得

提累進處遇審查會議予以修

正。 

一、點次變更。 

二、維持原條文。 

十二、記分總表每月分數登錄完

竣，統一於小計處核章，修改

者亦應於塗改處核章。 

十五、記分總表每月分數登錄完

竣，統一於小計處核章，修改

者亦應於塗改處核章。 

一、點次變更。 

二、維持原條文。 



十三、他監移入本監執行之受刑

人有關累進處遇，自移入當月

起適用本要點。 

 一、本點新增。 

二、對於他監移入之受刑人適

用本要點的時間點予以規

範，以利累進處遇評分。 

十四、累進處遇教化、操行成績

之起分及每月遞加分數，依受

刑人適用九十五年新法、八十

六年新法、舊法及刑期類別訂

定如起分、進分標準參考表（詳

如附件一、二、三）。 

十七、累進處遇教化、操行成績

之起分及每月遞加分數，依受

刑人適用九十五年新法、八十

六年新法、舊法及刑期類別訂

定如起分、進分標準參考表（詳

如附件一、二、三）。 

一、點次變更。 

二、維持原條文。 

十五、受刑人因特殊原因者，得

經管教小組個案討論並做成紀

錄，交付累進處遇審查會審核

及監務委員會通過後，適度調

整其處遇。 

十八、受刑人因特殊原因者，得

於不違反相關法令規範下，經

管教小組個案討論並做成紀

錄，交付累進處遇審查會審核

及監務委員會通過後，適度調

整其處遇。 

一、點次變更。 

二、原條文規定不違反相關法

令規範，公務機關依法行

政自不待言，爰予刪除。 

 

 

 


